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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政院委農業委員會  函 
機關地址：臺北市南海路三十七號 

傳 真：(○二)二三三一○三四一 

受文者：苗栗縣政府 

速別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七月十八日 

發文字號：農林字第○九一○一三八一二八號 

附件： 

 

主旨：有關貴縣林農○○○君因道路拓寬工程以致造林面積減少，請免於追回已領之獎 

勵金一案，本案既屬土地無償提供公共用途使用，具有公益性質，本會同意免於 

追回已領取之獎勵金，復請查照。 

說明：復貴局九十一年七月三日府農林字第九一○○○五八三一九號函。 

 

正本：苗栗縣政府 

副本： 

 


